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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序

1

市長 謹識

112年6月

嘉義市在去年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品牌形象，以「小城市‧大創新」為主軸，

品牌標誌結合代表嘉義市的「+1」，視覺上像英文與加號的「I+」，代表嘉義市

由我出發，向上Plus，而「+」也如同城市升級、增能提升的城市特質，每個

人增能，與城市一起往前。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5 條規定預防性反貪腐政策及作法，敦促各國應制

定法律制度，採行有效措施預防各種貪腐。我國於2009年尚未通過施行法前

即由行政院推動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並於 2018年修正，其中第四條「具

體作為」，第四點「落實公務員行為規範，建立政府典範」的第三小點即規範

「針對各類業務分析貪瀆成因及內部控制弱點，檢視作業流程及法規，研編

倫理指南或防貪指引，導引同仁認同倫理價值及建立典範」。本府亦秉持政

府廉能治理決心，推動校園誠信、強化企業誠信及鼓勵社會參與等各項防貪

作為，並彙編防貪指引。

本府彙編「112年度區辨圖利與便民防貪指引」，蒐集「鄉長圖利廠商節省

支出廢棄物清除費用」、「派出所警員兼副所長圖利違規民眾變賣費用」、「清

潔隊長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廠商」、「公墓管理員未依規定收取骨罐暫厝費用

圖利申請人」、「監理所技士圖利民眾獲取代辦費」、「清潔隊駕駛圖利民眾未

使用專用垃圾袋」及「鄉公所約僱人員圖利廠商未按圖施作」等7則實務案例，

研擬防治措施並編撰成手冊，提供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同仁於執行業務上可

能存在之風險作為參考，期能預防同仁誤觸法網，使其勇於任事、依法行政，

增加民眾對政府機關之信賴，進而提升本府整體廉潔度及施政滿意度，讓嘉

義市成為「全齡共享、世代宜居」的西部新都心，並達到防弊預警效益。



鄉長圖利廠商節省支出廢棄物
清除費用案

甲係為A鄉公所鄉長，負責綜理、指揮A鄉公所轄下各單位主管、監督之

行政事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

務員。緣甲明知違背「廢棄物清理法」、「公有廢棄物掩埋場管理規範」等規定

所訂頒之「B縣公有一般廢棄物掩埋場營運管理計畫」相關規定，而與C公司、

D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乙共同將拆除工程所產出之營建混合廢棄物載運至A鄉

衛生垃圾掩埋場內傾倒，以此使乙暨C公司、D公司節省支出該等廢棄物清

除費用之不法利益等犯行。

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3年3月，褫奪公權3年。甲不服

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723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判決有罪確

定。

案情概述

一、機關首長與廠商不正常往來：

承辦機關首長與廠商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極具高度隱匿性，不易發現

違法情事，容易衍生利用權勢或機會圖利廠商或向廠商索賄。

二、掩埋場位處偏遠不易監督：

大部份機關垃圾掩埋場多位於偏遠地區，管制不易，亦不受監督，且過

磅區清潔員大多僅1至2人負責過磅，車輛進出頻繁，使不肖人士有上下

其手空間，若不刻意比對監視器、過磅單等資料，難以發掘是否有違規

處理廢棄物之情事。

風險評估

1

類型1類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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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一、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

透過各種講習、座談會或訪查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並讓機關同仁、

廠商及民眾充分瞭解，及加強落實保護檢舉人身分，使公務員、民眾或

廠商能勇於檢舉及放心檢舉，共同建立廉潔風氣。

二、加強圖利與便民法紀宣導：

藉由圖利與便民之案例宣導，強化機關人員正確法律認知，秉持依法行

政之精神，勇於任事。此外，宣導對象擴及廠商、民眾等，杜絕請託關

說之情形，營造廉潔公務環境。

三、不定期實地稽核：

機關組成稽核小組不定期擇定區域進行實地稽核，瞭解機關垃圾掩埋場

各項管理作業是否落實。

四、落實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

政風單位應落實機關風險評估，找出機關內妨害興利之業務及人員，進

而深入分析、探討其風險問題，並針對評估結果與前一年比較分析，就

風險事件及人員提出因應對策，以降低、減輕或排除風險。

3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1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662號刑事判決。
2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23號刑事判決。



派出所警員兼副所長圖利違規
民眾變賣費用案

甲係為A派出所警員兼副所長，依警察法第9條第7款規定，具有行使有

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市容整理、

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並依警察勤務條例第11條規定，其執行之警察

勤務包括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

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臨檢勤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

緣乙於108年12月29日凌晨5時20分許，騎乘已報廢B車，行經C區臺15線

19.5公里處時，為甲執行「防飆勤務」而臨檢查獲並依法將B車扣留於派出所

內。詎甲明知查獲報廢之汽車（含機器腳踏車）仍行駛者，依法應沒入該車

輛，不得擅自使用更換或毀損，竟基於直接圖乙不法利益之犯意，於108年

12月31日下午2時許，擅自允許乙偕同其友人丙攜帶已報廢之排氣管、儀表

板、避震器及引擎等物，進入A派出所後方，拆卸B車上之改裝排氣管、儀表

板、避震器及引擎等物，而換裝上開已報廢之零件，嗣乙攜回拆卸之改裝排

氣管儀表板、避震器及引擎等物並變賣獲得2萬6,500元。

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1年6月，褫奪公權1年 。甲不服

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051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判決有罪確

定。

案情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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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控制度未完善：

機關未針對沒入報廢車輛管理業務，進行深入評估相關作業程序可能潛

藏廉政風險因子或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二、法治觀念不足：

承辦人員或因基於便宜行事或存有鑽法令漏洞之僥倖心態，而未依規執

行所掌職務，從而衍生圖利或行政疏失。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一、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或圖利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

育資料提供同仁參考，積極宣導公務員依法行政及灌輸知法守紀觀念。

二、落實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

政風單位應落實機關風險評估，找出機關內妨害興利之業務及人員，進

而深入分析、探討其風險問題，並針對評估結果與前一年比較分析，就

風險事件及人員提出因應對策，以降低、減輕或排除風險。



三、加強辦理業務稽核以強化內控機制：

機關之業務單位自行或是由政風單位主導辦理沒入報廢車輛管理業務稽

核，針對易滋弊端之細節清點查察，以發掘業務疏失及貪瀆弊端，並藉

以強化內控機制。

四、落實主管督導責任：

要求主管針對承辦人建立正確之廉政倫理觀念，並對於機關同仁平常行

為多加注意及關心，以降低同仁踰矩或涉貪意願。主管亦要以身作則，

藉以強化機關廉潔風氣。

6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69號刑事判決。
4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51號刑事判決。



清潔隊長違反政府採購法圖利
廠商案

甲係為A鄉公所清潔隊長，負責清潔隊務、環境及水溝消毒等業務，係

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因擔任

A鄉公所清潔隊長而結識B公司實際負責人乙。

甲與乙出於直接圖第三人即B公司之不法利益之犯意聯絡，於開標前之

94年7月初某日，通知B公司實際負責人乙參加A鄉公所94年度「購置環境衛

生用藥200瓶」採購案(係採限制性招標)之投標時，向乙表示「一家不好看，

再拿另外一家」，指示乙借牌投標進行虛偽比價。乙乃依甲之指示，意圖影

響採購結果，除以B公司名義、證件參與投標外，另向丙借用C企業社名義、

證件陪標，並告知甲其係以B公司及C企業社2家廠商名義投標。

嗣於94年7月5日上午9時進行開標作業時，甲以會辦人員身份在場參與

投標及開標之廠商資格審查作業，明知乙違反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

「投標廠商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之情形，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

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之法令規定

仍予開標，由該2家投標廠商虛偽進行比價，開標後亦違反上開法令，仍予

決標，使B公司以較低價取得優先減價權，經減價後以16萬9,600元得標，B

公司交付採購藥品予A鄉公所後，請得藥劑費16萬9,600元，直接圖B公司取

得不法利益5萬700元。

案情概述

類型3類型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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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相關規範不夠熟稔：

承辦採購業務人員本身可能對於政府採購相關規範不夠熟稔，易基於便

宜行事，而導致違反政府採購法關於公平競爭相關規定。

二、主管未盡督導責任：

直屬長官對於屬員作業異常、平日生活或上班出現異常狀況未及時發現，

適時勸導糾正或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三、機關人員與廠商不正常往來：

機關人員與廠商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具高度隱匿性，不易發現違法情

事，容易造成機關人員利用權勢或機會洩密或圖利廠商。

風險評估

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處甲有期徒刑2年10月，褫奪公權2年。甲

不服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499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判決

有罪確定。

5

6

防治措施

一、強化政府採購相關知能：

為加強承辦採購人員或主管自身對於政府採購法或公共工程規範之認知，

避免因不熟悉業務程序或為便宜行事，致生圖利特定廠商之風險，建議

應適時針對機關學校推行政府採購法相關教育訓練，聘請專業講師結合

採購相關規範與實務案例進行解說，積極協助機關學校內採購業務順遂

推行，並避免採購人員因一時不察而誤觸法網。



9

二、避免與廠商私下不當接觸：

依行政程序法第47條規定，公務員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

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辦理採購承辦同仁及主管應

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避免私下與廠商

接觸，引發廉政風險疑慮。

三、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育資料

提供同仁參考，灌輸知法守紀觀念。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二、行政程序法第47條。

三、政府採購法第50條。

5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更(一)字第270號刑事判決。
6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999號刑事判決。



公墓管理員未依規定收取骨罐
暫厝費用圖利申請人案

甲係為A鄉公所公墓管理員，依A鄉公所約僱人員僱用計畫（名冊）辦理

公墓管理相關業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之公務員。甲明知乙等人為其親人之骨罐申請暫厝安置使用，本應依A

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按存放期間按月收取1,000元，

竟仍基於圖得各申請人之不法利益，於各申請人為其親人之骨罐申請暫厝安

置時，未依規定收費，而任由各申請人之親人骨罐無償暫厝於納骨堂而獲得

利益。

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處甲有期徒刑4年，褫奪公權2年（含甲另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甲不服上

訴，經最高法院以104年度台上字第1329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判決有罪確

定。

案情概述

一、監督功能不彰：

殯葬業務繁雜，面對民眾之第一線管理人員，擁有許多裁量決定空間，

機關監督功能不彰或缺乏完善殯葬業務行政透明措施、盤點清查機制，

更容易讓管理員有從中徇私舞弊之機會。

二、管理人員久任一職，便宜行事：

管理人員若久任一職，容易利用熟悉殯葬業務辦理程序而便宜行事，衍

生鑽法令漏洞之僥倖心態，從中圖利或行政疏失。

風險評估

7

類型4類型4

10

8



防治措施

一、加強辦理業務稽核以強化內控機制：

針對同意民眾暫厝多日卻未依規定收取規費部分，應可藉由業務單位

自主檢查或是政風單位主導辦理業務稽核、加強墓基及塔位之清點查

察，以發掘業務疏失及不法情事。

二、建立殯葬人員公開招募制度：

囿於殯葬業務屬性較為守舊封閉，若能建立殯葬人員公開招募制度，使

本身有意願或具有理想性從事殯葬業務之人員能有正式管道獲取職務，

藉此可避免違法亂紀之情事發生。

三、提高殯葬業務提成獎金：

提高殯葬業務提成獎金不僅為養廉措施，亦可以激勵殯葬人員工作潛能，

提昇殯葬服務形象及工作效率。

四、完善殯葬業務行政透明措施：

利用機關網站公開納骨設施各樓層配置之骨灰（骸）櫃數量及平面圖，

並定期更新尚未出售櫃位之數量及其位置供民眾查詢。藉由業務透明公

開，杜絕類似不肖管理員將空塔位供民眾暫厝圖利等不法情事。

11

三、普遍法治觀念不足：

實務上，大多納骨塔管理員係屬約聘僱或臨時人員居多，普遍缺乏法治

觀念，甚至認為非正式人員放水收取紅包或小費，並不會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等規定之偏差觀念。



五、定期或不定期辦理盤點清查：

納骨塔（櫃）寄放係依存放樓層而收取不同價格，且民眾因風水吉時等

理由常有「中途退塔」或「延期進塔」之情事，不肖管理員藉以保留塔

位或私販塔位方式圖利他人，爰組成常態性盤點清查小組，每年實施定

期或不定期清查，以防杜弊端。

六、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育資料

提供同仁參考，灌輸知法守紀觀念。

12

7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109號刑事判決。
8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29號刑事判決。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監理所技士圖利民眾獲取代辦
費案

甲係為A監理所技士，負責辦理車輛牌照及資料管理等業務，係依法令

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權限之公務員。緣B公司於107年5月11日出

價標得C車牌後，因故未於得標繳費後3個月內辦理領牌，經車主乙輾轉委託

代辦業者丙處理，丙將上情告知甲後，甲遂同意協助丙透過網路選號購得C

車牌。

詎甲明知得標繳費後未於3個月內辦理領牌之號牌，應開放以底價網路

選號（亦即非以競價之最高價者得之，乃以最先選者得之），復為確保汽車

牌照核發之公平與公正、公開，開放以底價網路選號之時點，乃屬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消息，甲竟為使丙能順利透過網路選號購得C車牌，基於對主管事

務間接圖利、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消息之犯意，將開放以底價網路選號之時

點洩漏予丙，丙則憑藉提前知悉前述時點之優勢，於107年10月30日15時10分

56秒利用網路選號以乙名義及底價6,000元購得C車牌，之後丙再輾轉獲得代

辦費用2,500元之不法利益。

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10月，褫奪公權1年。緩刑2年。

案情概述

類型5類型5

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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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控制度未完善：

機關未針對車輛牌照及資料查詢控管等業務，進行深入評估相關應秘密

資訊可能遭洩漏之風險因子，研擬健全內控制度。

二、主管未盡督導責任：

直屬長官對於屬員作業異常、平日生活或上班出現異常狀況未及時發現，

適時勸導糾正或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三、保密觀念不足：

少數基層公務員欠缺保密觀念，並基於便宜行事或其他不法意圖，而將

應秘密之事項洩漏予不肖業者。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一、建立完善內控制度：

督促業管單位深入瞭解車輛牌照及資料查詢控管等業務實際執行情況，

評估相關應秘密資訊可能遭洩漏之風險因子，研擬相關資料查詢內控制

度，發揮公務機密維護功能。

二、強化機關監督功能：

單位直屬主管對於所屬人員，知悉有品德操守、工作狀況、交往關係及

經濟狀況等風紀異常狀況者，應適時通報機關首長或政風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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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辦理公務機密維護暨廉政教育訓練：

將公務機密維護暨廉潔觀念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

舉辦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或洩密判刑案例等法紀教育資料

提供同仁參考，灌輸知法守紀觀念。

參考法條

㇐、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9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13號刑事判決。



清潔隊駕駛圖利民眾未使用專
用垃圾袋案

甲係為A清潔隊駕駛，負責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廚餘收集、清運

及處理等，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

務員。乙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

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廢棄物之

業務，及欲投入垃圾車之一般廢棄物，均應使用專用垃圾袋包紮，竟於103

年4月至106年10月間，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擅自與B店、C店，以

3,000元至4,500元不等之價格承包清運一般廢棄物之業務。

甲於106年10月1日、18日、19日及22日駕駛垃圾車，負責夜間D街夜市

休市後使用專用垃圾袋之垃圾包收集清運勤務，僅因受乙之父親丙請託，明

知於執行收取垃圾工作時，不得容許民眾將未使用専用垃圾袋之一般廢棄物

投入垃圾車，竟與乙共同基於違反法令圖利乙之犯意聯絡，於上述時間，容

許乙將大量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之一般廢棄物共258包投入該垃圾車內，致使

乙得以獲得未使用專用垃圾袋之不法利益共約1萬1,145元。

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1年5月，緩刑2年，褫奪公權1年。

甲不服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緩刑4年，褫奪公權2年，

判決有罪確定。

案情概述

類型6類型6

16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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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眾不熟稔廢棄物清理法規：

民眾對於環保相關法規多為不熟稔，因此對於代運垃圾業者應須環保機

關核可一事也不了解，易發生未獲得核可之業者卻向民眾收費代清運垃

圾等情。

二、承辦人久任一職，從中牟利：

承辦人久任一職，易衍生鑽法令漏洞之僥倖心態，進而利用職務機會徇

私舞弊，損及機關清廉形象。

三、未能確實掌握垃圾清運實際執行情形：

垃圾清運應有其固定路線與時間，若能核實掌握垃圾車實際執行清運現

況，便有機會及早發現貪瀆不法或行政疏失等情事。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一、向民眾宣導應配合合法代清運業者：

由於民眾對於代清運業者應須環保局核可一事，大多較不知情，因此易

發生違法業者私下收費並違法清運或處理垃圾等情，因此可透過加強向

民眾宣導方式，使民眾未來在選擇配合清運之業者時，能檢視業者之環

保局核可證明，以避免後續可能產生之違法清運或處理之情事。

二、建立職期輪調機制：

清潔工作環境較為不佳且不易受重視，使人員較不易流動，因此，久任

人員可能產生違法亂紀情事。爰落實職務定期輪調制度，避免積弊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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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 GPS並不定期抽查行車紀錄器：

清潔車輛設置定位系統能核實掌握清潔車輛之清運動線、時間等，便能

及早發覺不法情事，並透過不定期抽查方式，除具有嚇阻效果外，並可

能藉此抽查出異常之清運情形。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主管事務圖利罪。

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10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7號刑事判決。
11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3306號刑事判決。



鄉公所約僱人員圖利廠商未按
圖施作案

甲係為A鄉公所約僱人員，負責工程採購案件之驗收、結算計價請款工

作，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甲明知為避免廠商偷工減料，工程鑽心試驗地點不得由廠商自行選定，

以及該工程驗收時需檢附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仍基於行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對於主管事務直接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之犯意，於

103年9月24日辦理驗收之前某日聯繫B公司負責人乙，由乙自行選定鑽心地

點且先行鑽取試體，乙即於該日現場驗收前，自行選定合格地點鑽取試體。

待103年9月24日驗收當日A鄉公所主驗人員丙至現場驗收後，甲又於混

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尚未完成前之103年9月26日即於簽呈上登載

驗收完竣並向A鄉公所主計人員丁行使之，使A鄉公所主計人員丁誤信已完成

驗收而撥款，因此圖利B公司64萬8,477.36元。

案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3年，褫奪公權4年 。甲不服上

訴，經最高法院以108年度台上字第3345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判決有罪確

定。

案情概述

類型7類型7

19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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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紀觀念薄弱：

約僱人員非經由國家考試錄取進用，未必受有足夠之法學教育，對於法

令較不熟悉、法治觀念較為不足，可能因不熟稔法規內容或因故意為之，

因而易衍生圖利或行政疏失等情事。

二、主管未盡督導責任：

直屬長官對於屬員作業異常、平日生活或上班出現異常狀況未及時發現，

適時勸導糾正或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三、未依規執行工程驗收程序：

機關人員明知工程驗收須依政府採購法或契約書等相關規定，卻未依規

執行工程驗收程序，損害於機關對於監督工程估驗、驗收及付款之正確

性。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一、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

透過各種採購講習、座談會或訪查各類廠商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並

讓機關同仁、廠商及民眾充分瞭解，及加強落實保護檢舉人身分，使民

眾或廠商能勇於檢舉及放心檢舉，共同建立廉潔風氣。

二、加強採購案件稽核：

實務上，不肖採購人員向廠商索取工程回扣，其可能影響採購案之預算

編列浮編或工程品質偷工減料，致廠商因有暴利而可以交付回扣。因此，

針對重大工程應加強採購稽核，就易滋弊端業務重點查察，以發掘業務

疏失及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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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

政風單位應落實機關風險評估，找出機關內妨害興利之業務及人員，進

而深入分析、探討其風險問題，並針對評估結果與前一年比較分析，就

風險事件及人員提出因應對策，以降低、減輕或排除風險。

四、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或圖利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

育資料提供同仁參考，灌輸知法守紀觀念，並積極宣導公務員依法行政，

避免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12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06年度原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
1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45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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